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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关于发布 2019 年公路工程建设项

目估算概算预算编制补充规定的通知 

吉交造价〔2019〕162 号 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管委会交通运输局，公主岭市、梅河口市交通运输局，厅

直有关单位： 

  根据交通运输部《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投资估算编制办法》（JTG 3820-

2018）、《公路工程建设项目概算预算编制办法》（JTG 3830-2018）及《公路

工程估算指标》(JTG/T 3821-2018)、《公路工程概算定额》(JTG/T 3831-
2018)、《公路工程预算定额》(JTG/T 3832-2018)、《公路工程机械台班费用

定额》(JTG/T 3833-2018)规定，结合我省公路工程建设实际，现将有关补充规

定通知如下： 

  一、人工工日单价 

  编制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估算、概算、预算时，人工工日单价（含机械工）
执行 105.49 元/工日。 

  编制公路养护工程预算时，在交通运输部新版《公路养护工程预算编制导

则》颁布前，人工工日单价仍执行 60.4 元/工日。 

  人工工日单价仅作为编制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估算、概算、预算的工日单价

标准依据，不作为施工企业实发人工日工资的依据。 

  二、规费费率 

  各项规定费用以各类工程的人工费之和为基数，现行标准按下表费率计
算。 

  规费费率表（%）  

名称 养老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医疗保险费 住房公积金 工伤保险费 



费率 16 0.7 6.7 8 1 

  注：医疗保险费中含生育保险费 0.7%。 

  以上规定费率均按国家及省相应政策调整执行，省厅不再另行发布。 

  三、税金税率 

  计入建筑安装工程造价的增值税销项税额的现行税率标准按 9%计取。 

  税率标准按国家相应政策调整执行,省厅不再另行发布。 

  四、建设单位管理费 

  同一个建设项目分段编制估算、概算、预算时，应根据各建设单位所管辖

的段落计取建设单位管理费。 

  五、概算预算项目标准 

  概算预算项目标准按我省《公路基本建设项目概算、预算（分项）编制标

准化模板》执行（可在互联网+智能审核监督系统 0431.hwcost.com 中下载）。 

  本补充规定自 2019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。《吉林省公路基本建设工程概算、

预算编制办法补充规定》（吉交发〔2008〕19 号）、《2016 年吉林省〈公路工

程基本建设项目估算、概算预算编制办法〉补充规定》（吉交发〔2016〕33
号）同时废止。 

吉林省交通运输厅 

2019 年 4 月 26 日 


